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
深证上〔2011〕396号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
各上市公司：
为做好上市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1年度报告”或“本次年报”）的编制、报送和披露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市公司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公告〔2011〕41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0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通知等规定编制、报送和披露2011年度报告。

上市公司应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0年修订）及本所关于财务报告披露的相关备忘录，编制并披露2011年度财务报告。

二、上市公司披露2011年度报告不应晚于2012年4月30日，且披露时间不得晚于201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时间。

2012年1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新上市的公司，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经审计的2011年度财务会计资料的，应不晚于2012年4月30日披露2011年度报告。

三、上市公司预计不能在2012年4月30日前披露2011年度报告的，应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本所提交书面报告，并公告不能按期披露的原因、解决方案及延期披露的最后期限。

对于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本次年报的公司，本所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实施停牌，并对公司及相关人员予以公开谴责。

四、本所根据均衡披露原则统筹安排本次年报的披露时间。上市公司应按照本所安排的时间披露2011年度报告。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披露时间的，公司应提前向本所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变更理由并明确变更后的披露时间，经本所同意后方可变更。本所原则上只接受一次变更申请。

五、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在本次年报披露前预计201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负值、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与上年相比上升或下降50%以上但未进行业绩预告，或者预计2011年度经营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或盈利预测差异较大的，应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2012年1月31日前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或盈利预测修正公告。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与公司及年审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关注公司的业绩预告及业绩预告更正情况。

创业板上市公司无论是否出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1.3.1条所述应进行业绩预告的情形，均应在2012年1月31日前披露2011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1年度经营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或盈利预测差异较大的，应按照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2012年1月31日前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或盈利预测修正公告。

六、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在2012年3月和4月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在2012年2月29日前按照本所有关规定编制并披露2011年度业绩快报。

七、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在2012年3月31日之前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在披露年报的同时，披露201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在2012年4月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在2012年4月5日之前披露201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八、在本次年报编制、审议和披露期间，上市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买卖公司股份遵守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知情人负有信息保密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漏年度报告内容，禁止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在此期间公司依法对外报送年度统计报表的，应当将所报送的外部单位相关人员作为内幕知情人进行登记，必要时应在向外报送前先行披露公司2011年度相关财务数据。公司按照财政部财会〔2011〕23号文件报送XBRL实例文档和扩展分类标准的时间不得早于2011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

公司在向本所报送年度报告相关文件的同时，应向本所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档案》。

九、上市公司应当尽量避免在本次年报披露前三十日内开展接受投资者调研、媒体采访等活动。

公司在本次年报披露前如出现业绩提前泄漏或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应及时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的规定，披露2011年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十、上市公司应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定，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应对相关资金占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应在披露本次年报的同时，在指定网站披露上述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存在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在2011年度报告中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发生时间、占用金额、发生原因、偿还金额、期末余额、预计偿还方式、清偿时间、责任人以及董事会拟定的解决措施。

十一、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当在本次年报“重要事项”中增加披露具体内容：

（1）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

（2）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

（3）存在按本所相关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证券投资或衍生品投资的；

（4）存在按本所相关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十二、上市公司在2011年度报告中对前期已披露的财务报告存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规定的要求，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前或与年度报告同时以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形式披露会计差错更正有关事项，并向本所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说明，主要内容应包括会计差错更正的性质、原因、合规性、会计处理方法及对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涉及追溯调整的，还应说明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等。

上市公司在本次年报中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应当在报送年度报告的同时向本所提交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有关书面说明并公告。

十三、上市公司如存在已披露最近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且相关审计意见所涉事项在前次定期报告披露时尚未解决的，应当在本次年报“重要事项”中说明对相关事项的解决情况。

本次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应当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向本所提交相关文件，同时在本次年报“重要事项”中披露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如适用）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十四、上市公司股东、交易对手方对公司或相关资产2011年度经营业绩做出承诺的，董事会应关注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公司或相关资产2011年业绩未达到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应对公司或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数据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审议，详细说明差异情况及上市公司已或拟采取的措施，督促公司相关股东、交易对手方履行承诺。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全文“重要事项”中披露上述事项，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或财务顾问（如适用）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公司应在披露本次年报的同时在指定网站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及保荐机构或财务顾问（如适用）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

十五、上市公司2011年发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违反相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或发生其他涉嫌违规买卖公司股票且公司已披露将收回涉嫌违规所得收益的，应在年度报告全文“重要事项”中披露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违规所得收益的追缴情况以及董事会对相关人员采取的问责措施。

十六、2011年1月1日起先行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以下简称“《规范》”）的A+H公司和内控试点企业（见附件1），应按《规范》的要求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其他公司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本所有关规定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如适用）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公司应当至少每两年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一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应在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在指定网站以单独报告的形式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十七、纳入“深圳100指数”的上市公司（见附件2）应按照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本所鼓励其他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以单独报告的形式在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在指定网站对外披露。本所鼓励上市公司聘请独立第三方对社会责任报告出具鉴证意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应结合所处行业特点，重点就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存在问题、改进计划等作出详细披露。其中：

医药生物、食品饮料行业公司应当披露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售后服务体系，以及产品召回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说明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发生产品质量重大责任事故，造成的影响及损害，采取的应对措施、改进办法。

重污染行业公司（包括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应当说明污染物排放是否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环保设施投入、运转情况；雇员职业病防治情况；说明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环保事故，造成的影响及损害，采取的应对措施、改进办法。

采矿、建筑等易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公司应当披露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情况、雇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说明报告期是否发生生产安全重大责任事故，造成的影响及损害，采取的应对措施、改进办法。
公共传媒对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出现的问题报道和质疑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应当在报告中进行明确回应，如确实存在媒体报道的问题，应说明整改情况和措施。社会责任报告期间应与年度报告期间一致，对社会责任履行有重大影响的期后事项，也应当予以说明。公司应在社会责任报告中说明下一年度社会责任工作总体目标、具体计划；以前年度提出的的主要问题在本年度的改进情况；本年度落实上一年度工作计划的情况。

十八、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应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的要求，在年度报告中增加披露相关内容。

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应按照本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及本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在年度报告中增加披露相关内容。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还应执行中国证监会制定的特殊行业（业务）信息披露特别规定。

十九、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对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应对年报进行审核，并以决议方式对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十、上市公司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年度报告后及时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公司应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包括：

（一）公告文件

1．2011年度报告全文（含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及其摘要。

2．与董事会相关的文件

（1）董事会决议公告；

（2）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3）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适用）；

（4）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适用）；

（5）董事会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如适用）；

（6）社会责任报告（如有）。

3．与监事会相关的文件

（1）监事会决议公告；

（2）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3）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如适用）。

4．与独立董事相关的文件

（1）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2）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3）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4）对公司证券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如适用）；

（5）对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如适用）；

（6）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如适用）。

5．与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相关的文件

（1）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1年度审计报告；

（2）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3）会计师事务所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如适用）；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如适用）；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如适用）；

（6）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或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如适用）；

（7）保荐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如适用）；

（8）保荐机构对公司证券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如适用）；
（9）保荐机构对公司或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如适用）；

（10）财务顾问对公司或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如适用）。

6．其他相关文件（如有）。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导致公司出现有关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行特别处理或风险警示处理，或者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公司还应提交相关公告，并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二）报备文件

1．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含监事会对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年度报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2．载有本次年度报告的Word文件和财务数据的报送系统生成文件（公司应使用“深交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制作系统新版8.0”或以上版本的软件制作该文件和年度报告摘要，软件如有更新版本须及时升级）；

3．其他必要文件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披露前一个交易日下午3∶30前，通过专人报送或网上业务专区远程上传的方式将上述文件送达本所。通过“网上业务专区”报送上述文件的公司，应将上述文件的签字盖章页通过传真方式或扫描方式提交本所。经本所登记确认后，公司应在指定报刊披露年度报告摘要，并在本所指定网站披露年度报告全文。

二十一、本所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事前登记、事后审核。对于年度报告中存在的错误、遗漏或误导，公司应及时刊登补充、更正公告，并在指定网站上披露补充、更正后的年度报告全文。

二十二、本通知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本所对主板公司、中小企业板公司和创业板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有特殊规定的，相关上市公司还应当同时遵守相关规定。

特此通知

附件：1．A+H公司、内控试点公司名单

2．深圳100指数公司名单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1：
表1：A+H公司名单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1
	000666
	经纬纺机
	8
	000756
	新华制药

	2
	000921
	ST科龙
	9
	002490
	山东墨龙

	3
	000157
	中联重科
	10
	000063
	中兴通讯

	4
	000898
	鞍钢股份
	11
	002202
	金风科技

	5
	000585
	东北电气
	12
	002490
	山东墨龙

	6
	000338
	潍柴动力
	13
	002594
	比亚迪

	7
	000488
	晨鸣纸业
	


表2：内控试点公司名单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1
	000619
	海螺型材
	36
	000410
	沈阳机床

	2
	002014
	永新股份
	37
	002142
	宁波银行

	3
	002042
	华孚色纺
	38
	000982
	中银绒业

	4
	000725
	京东方A
	39
	000905
	厦门港务

	5
	000402
	金 融 街
	40
	000726
	鲁  泰A

	6
	000616
	亿城股份
	41
	000951
	中国重汽

	7
	000530
	大冷股份
	42
	000767
	漳泽电力

	8
	000881
	大连国际
	43
	002267
	陕天然气

	9
	200706
	瓦  轴 B
	44
	000561
	烽火电子

	10
	000997
	新 大 陆
	45
	000837
	秦川发展

	11
	000552
	靖远煤电
	46
	000001
	深发展A

	12
	000539
	粤 电 力
	47
	000002
	万科A

	13
	000527
	美的电器
	48
	000012
	南玻A

	14
	000100
	TCL集团
	49
	000016
	深康佳A

	15
	000651
	格力电器
	50
	000024
	招商地产

	16
	000528
	柳  工
	51
	000028
	一致药业

	17
	000540
	中天城投
	52
	000034
	ST深泰

	18
	000589
	黔 轮 胎
	53
	000039
	中集集团

	19
	000571
	新大洲A
	54
	000055
	方大集团

	20
	002320
	海峡股份
	55
	000060
	中金岭南

	21
	000600
	建投能源
	56
	000061
	农产品

	22
	002108
	沧州明珠
	57
	000999
	华润三九

	23
	000401
	冀东水泥
	58
	200053
	深基地B

	24
	000933
	神火股份
	59
	000568
	泸州老窖

	25
	000885
	同力水泥
	60
	000762
	西藏矿业

	26
	000785
	武汉中商
	61
	000965
	天保基建

	27
	000501
	鄂 武 商
	62
	000652
	泰达股份

	28
	000932
	华菱钢铁
	63
	000562
	宏源证券

	29
	000918
	嘉 凯 城
	64
	000538
	云南白药

	30
	000623
	吉林敖东
	65
	000667
	名流置业

	31
	000418
	小天鹅A
	66
	000807
	云铝股份

	32
	000425
	徐工机械
	67
	000948
	南天信息

	33
	000404
	华意压缩
	68
	000960
	锡业股份

	34
	000597
	东北制药
	69
	000514
	渝 开 发

	35
	000715
	中兴商业
	70
	000950
	建峰化工


附件2：

表3：深圳100指数公司名单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1
	000001
	深发展A
	51
	000758
	中色股份

	2
	000002
	万科A
	52
	000762
	西藏矿业

	3
	000009
	中国宝安
	53
	000768
	西飞国际

	4
	000012
	南玻A
	54
	000776
	广发证券

	5
	000021
	长城开发
	55
	000778
	新兴铸管

	6
	000024
	招商地产
	56
	000780
	平庄能源

	7
	000027
	深圳能源
	57
	000783
	长江证券

	8
	000031
	中粮地产
	58
	000786
	北新建材

	9
	000039
	中集集团
	59
	000792
	盐湖股份

	10
	000046
	泛海建设
	60
	000793
	华闻传媒

	11
	000059
	辽通化工
	61
	000800
	一汽轿车

	12
	000060
	中金岭南
	62
	000825
	太钢不锈

	13
	000061
	农产品
	63
	000829
	天音控股

	14
	000063
	中兴通讯
	64
	000839
	中信国安

	15
	000069
	华侨城A
	65
	000858
	五粮液

	16
	000100
	TCL集团
	66
	000869
	张裕A

	17
	000157
	中联重科
	67
	000876
	新希望

	18
	000338
	潍柴动力
	68
	000877
	天山股份

	19
	000400
	许继电气
	69
	000878
	云南铜业

	20
	000401
	冀东水泥
	70
	000895
	双汇发展

	21
	000402
	金融街
	71
	000898
	鞍钢股份

	22
	000422
	湖北宜化
	72
	000917
	电广传媒

	23
	000423
	东阿阿胶
	73
	000927
	一汽夏利

	24
	000425
	徐工机械
	74
	000930
	中粮生化

	25
	000503
	海虹控股
	75
	000933
	神火股份

	26
	000522
	白云山A
	76
	000937
	冀中能源

	27
	000527
	美的电器
	77
	000960
	锡业股份

	28
	000528
	柳工
	78
	000968
	煤气化

	29
	000538
	云南白药
	79
	000969
	安泰科技

	30
	000539
	粤电力A
	80
	000970
	中科三环

	31
	000540
	中天城投
	81
	000983
	西山煤电

	32
	000541
	佛山照明
	82
	002001
	新和成

	33
	000550
	江铃汽车
	83
	002006
	精功科技

	34
	000559
	万向钱潮
	84
	002007
	华兰生物

	35
	000562
	宏源证券
	85
	002008
	大族激光

	36
	000568
	泸州老窖
	86
	002024
	苏宁电器

	37
	000581
	威孚高科
	87
	002056
	横店东磁

	38
	000612
	焦作万方
	88
	002069
	獐子岛

	39
	000623
	吉林敖东
	89
	002073
	软控股份

	40
	000625
	长安汽车
	90
	002081
	金螳螂

	41
	000629
	攀钢钒钛
	91
	002092
	中泰化学

	42
	000630
	铜陵有色
	92
	002106
	莱宝高科

	43
	000651
	格力电器
	93
	002122
	天马股份

	44
	000652
	泰达股份
	94
	002128
	露天煤业

	45
	000680
	山推股份
	95
	002142
	宁波银行

	46
	000686
	东北证券
	96
	002146
	荣盛发展

	47
	000709
	河北钢铁
	97
	002155
	辰州矿业

	48
	000718
	苏宁环球
	98
	002202
	金风科技

	49
	000728
	国元证券
	99
	002233
	塔牌集团

	50
	000729
	燕京啤酒
	100
	002304
	洋河股份


主题词：上市公司  年度报告  通知
  抄送：中国证监会，本所理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纪委书记、总经理助理、各部室。
  深圳证券交易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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